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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 查 報 告  

壹、案  由：據訴，陳訴人向改制前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

務局新竹林區管理處承租坐落新北市三峽區

五寮段詩朗小段○○地號部分土地，並已獲

同意渠房屋修繕之申請，惟該管理處嗣卻疑

以違約修繕為由終止租賃關係，並要求拆屋

還地，致損及權益等情。究本案實情為何？

相關機關針對上開房屋修繕申請之審核及行

政指導情形為何？有無影響陳訴人之權益？

均有深入瞭解之必要，爰經立案調查。 

貳、調查意見： 

據訴，陳訴人向改制前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下稱原

農委會，現為農業部
1
）林務局（現為農業部林業及自然

保育署）新竹林區管理處（下稱原新竹林管處，現為林

業及自然保育署新竹分署）承租坐落新北市三峽區五寮

段詩朗小段○○地號部分土地，並已獲同意渠房屋修繕

之申請，惟該管理處嗣卻疑以違約修繕為由終止租賃關

係，並要求拆屋還地，致損及權益等情。究本案實情為

何？相關機關針對上開房屋修繕申請之審核及行政指導

情形為何？有無影響陳訴人之權益？均有深入瞭解之必

要，爰經立案調查。 

案經本院向農業部林業及自然保育署（下稱林業保

育署）、新北市政府與所屬樹林地政事務所函詢與調閱卷

證資料
2
，嗣經函請上開部分機關派員於民國（下同）112

年11月9日簡報及答詢，並會同本院與陳訴人履勘現場，

                   
1
 112年8月1日由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改制為農業部。 
2
 新北市樹林地政事務所112年10月13日新北樹地登字1126026234號函、農業部林業及自然保

育署112年10月31日林管字第1121632110號函及新北市政府112年11月8日新北府工建字第

1122182883號函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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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調查竣事，茲臚列調查意見於下： 

一、土地使用編定後，其原有建築物不合土地使用分區規

定者，在政府令其變更使用或拆除建築物前，得為從

來之使用；雖不得增建或改建，但仍准修繕，核係基

於保護人民既存利益而於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

第8條第1項所明定。然其原有建築物之修繕，動輒觸

及是否屬建築法所定建築行為之範圍而屢生躓礙，從

而有關機關自有建立修繕指引並積極協助之公法上

義務。本案新北市三峽區五寮段詩朗小段○○地號

（70年6月3日編定為非都市土地森林區林業用地）內

「暫准放租」（租約編號第○○○○○號）國有林地原

有建物（民國35年即編釘門牌），前經承租人即陳訴人

依租約約定於104年1月5日向原林務局新竹林管處

（現為林業保育署新竹分署）申請修繕，尚難認其有

違規修繕之意圖，詎該處卻遲未能協助認定其所提修

繕內容有無涉及建築法第9條所稱之「修建」等建造行

為，致陳訴人歷經數月仍無所適從並誤認已獲同意修

繕而逕行施工，嗣卻遭原新竹林管處以渠未依租約先

徵得同意而擅行施工修繕等由，予以終止林地租約，

遞受法院審認違約修繕及涉有擴建，而判決渠應拆除

地上建物並返還土地。本院綜觀全案，雖勉予尊重法

院判決結果，然林業保育署未對出租國林地原建物申

請修繕（建）案件建立標準作業程序及與建築管理機

關之協調聯繫機制，致人民不知所措而罹於誤蹈規章

之風險，仍須予以指正，期引以為鑑並檢討改進： 

(一)按森林法第9條規定：「（第1項）於森林內為左列行

為之一者，應報經主管機關會同有關機關實地勘查

同意後，依指定施工界限施工：一、興修水庫、道

路、輸電系統或開發電源者。二、探採礦或採取土、

石者。三、興修其他工程者。（第2項）前項行為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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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質穩定、無礙國土保安及林業經營者為限……。」

同法施行細則第9條並規定，依森林法第9條第1項

規定申請於森林內施作相關工程者，應填具申請書

經由主管機關會同有關機關辦理。次按建築法第9

條及第25條第1項規定：「本法所稱建造，係指左列

行為：一、新建：為新建造之建築物或將原建築物

全部拆除而重行建築者。二、增建：於原建築物增

加其面積或高度者。但以過廊與原建築物連接者，

應視為新建。三、改建：將建築物之一部分拆除，

於原建築基地範圍內改造，而不增高或擴大面積

者。四、修建：建築物之基礎、樑柱、承重牆壁、

樓地板、屋架及屋頂，其中任何一種有過半之修理

或變更者。」、「建築物非經申請直轄市、縣（市）

（局）主管建築機關之審查許可並發給執照，不得

擅自建造或使用或拆除……。」是以出租國有林地

原建物之修繕或修建等行為，須符合上開林業及建

築管理法規之規範。 

(二)惟按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第8條第1項規定：「土

地使用編定後，其原有使用或原有建築物不合土地

使用分區規定者，在政府令其變更使用或拆除建築

物前，得為從來之使用。原有建築物除准修繕外，

不得增建或改建。」核係為保護人民既存利益所定。

是以，針對上開土地使用編定前已既存原有建築物

之修繕，有關機關自有建立修繕指引並積極協助之

公法上義務。 

(三)查坐落林業保育署所經管新北市三峽區五寮段詩朗

小段○○地號內（原烏來事業區第40林班地）租約

編號第○○○○○號國有出租林地（面積0.0225公

頃，下稱本案租約林地），原係相關人黃君自65年間

起承租，嗣經多次換約後，於103年間經當時承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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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將承租權轉讓予本案陳訴人，經轄管機關原新

竹林管處於103年5月27日會勘並審認現況建物及

使用情形與原租約內容相符後，爰以103年7月4日

竹政字第1032212754號函同意轉讓租賃權與陳訴

人。依原新竹林管處與陳訴人於103年7月24日所簽

訂「國有林地暫准使用租賃契約書」（下稱本案林地

租約）記載：租賃期間自98年7月1日至107年6月30

日止計9年；承租土地面積0.0225公頃，並於所附

「暫准放租建地」房屋位置圖載明地上建物面積

160.1㎡、房屋高度3.5公尺以下；另依租約第6點及

第9點約定：「租用林地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出租機

關得終止租約……(三)承租人使用該林地違反法

令者……(五)承租人使用林地經出租機關認為已

發生阻礙國土保安情事而承租人不能依照出租機

關之規定於限期內自行除去阻礙時。(六)承租人擅

自擴大使用面積或損害附近竹木時……。」、「承租

人非經出租機關之核准，不得將其承租地內之房屋

進行改建、增建、擴建或其他變動等行為，否則出

租機關得終止租約收回林地。」先予敘明。 

(四)104年1月5日，陳訴人以本案租約林地上之房屋「年

久失修、屋樑已腐蝕、壁面裂痕且屋頂龜裂漏水不

堪使用居住」為由，向原新竹林管處申請修繕，並

於所附修繕切結書切結「擬以彩色鋼板、L型鋼、玻

璃更換屋頂於原建地修繕，絕不擴大面積或偏離移

位」，經該處以104年1月19日竹政字第1042210167

號函復略以：「……依台端所附設計圖……建屋之

長度、寬度、高度及位置皆維持不變，並經查核尚

符森林法第9條第2項規定，本處基於主管機關立場

原則同意所請，惟請台端依建築法規之規定向新北

市政府建管單位申請備查或核備，憑該單位同意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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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同意免申請函洽本處烏來站辦理指定施工界限

後，始得施作，未辦理指定施工界限前，切勿進場

施作，以免觸法。」嗣陳訴人洽詢新北市工務局未

果，再洽經原新竹林管處以104年2月16日竹政字第

1042210600號函復略以：「……一、依據本處104年

2月11日會勤紀錄、本處烏來工作站104年1月29日

烏政字第1042390459號簽辦理暨復台端104年2月

12日、104年1月29日、104年1月28日申請書。二、

本案台端申請修補破損之鐵皮牆壁、屋頂，及將玻

損老舊之門窗換新，正門尺寸將稍增寬，修補後建

屋長度、寬度、高度及位置皆維持不變，並應以原

建材相同或類似之材料進行修補，尚符森林法第9

條第2項規定，同意所請，請逕洽本處烏來工作站辦

理指定施工界限後，始得施作，未辦理指定施工界

限前，切勿進場施作，以免觸法。又本案日後若受

建管機關不利處分時，由台端自行承擔……。」惟

該處嗣於104年2月25日與陳訴人會勘後，乃以「所

請修補標的與本處核准公文不相符合，另房屋正面

左側鐵皮、右下方鐵皮部分已先拆除」為由，決定：

「另開協調會，以確認修補標的，今暫不指界」。 

(五)嗣陳訴人再以104年3月10日申請書，向原新竹林管

處申請變更修繕方式以修繕本案原建物(申請將房

屋屋頂全部及四周鐵皮圍牆、門窗更新修補)，經該

處以104年4月1日竹政字第1042103267號函詢新北

市政府工務局（副知陳訴人）略以：「……茲該承租

人依雙方契約第9條申請將房屋屋頂及四面牆全部

換新，本處基於土地管理機關立場在原建屋長度、

寬度、高度及位置皆維持不變（原函文漏打「變」

字）且使用與原建材相同或類似之材料前提下，同

意所請，先予敘明。承上，惟本處非建築法規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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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茲檢附……請惠予函復本處，本案行為是否

確非屬建築法所稱修建範疇，俾憑續處。」 然新北

市政府工務局卻以 104年 4月 10日新北工建字第

1040581525號函復：「二、依據來函說明，貴處檢附

與民眾契約一事，係屬貴管權責。三、另查建築法

第 9條規定略示：『本法所稱建築，係指左列行

為：……修建：建築物之基礎、樑柱、承重牆壁、

樓地板、屋架及屋頂，其中任何一種有過半之修理

或變更者。』已敘明」，並未對本件修繕案依權責予

以明確認定。 

(六)由於陳訴人前揭申請房屋修繕之內容，遲未能獲原

新竹林管處及新北市政府工務局確認有無涉及建

築法第9條之「建造」行為，爰委由廠商於104年5月

22日進場施作，嗣於104年5月27日遭原新竹林管處

所屬工作站（烏來工作站三峽分站）巡視員查獲並

要求停止施作（新竹地院107年度簡上字第121號判

決參照）。據林業保育署函復本院表示，因陳訴人未

經核准即擅自進場施作工程，且經多次口頭勸誡並

函令停工卻仍持續施作，故原新竹林管處除以違反

森林法第9條第1項第3款規定為由予以查報之外

(嗣經原農委會以 105年 7月 7日農授林務字第

1051721675號裁處書處以新臺幣12萬元罰鍰
3
)，另

以陳訴人違反本案林地租約第9條之約定為由，於

105年8月26日通知陳訴人於105年9月30日前自行

拆除騰空並清運完竣，否則將終止租約、收回林地，

嗣因陳訴人未依上開通知處理，乃於105年11月22

日通知陳訴人本案林地租約於105年9月30日終止

                   
3
 該案嗣經陳訴人提起行政救濟，嗣經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06年度簡字第53號判決駁回陳訴人

所提行政訴訟，遞經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07年度簡上字第8號裁定駁回其上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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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語。 

(七)有關陳訴人對於本案租約林地原建物之實際修繕

（建）施工情形，茲據林業保育署函復本院及於本

院履勘現場時表示，陳訴人擅自拆換原有房屋屋

頂、牆面、部分樑柱，又建物後方原僅為簡易雨棚，

則另以鋼筋結構物加覆水泥
4
，並搭建木製橫樑天花

板及加蓋門扇、窗戶，且有增建行為；原建物面積

僅160.1㎡，惟陳訴人未經核准進行建物變動行為

後，依據新北市樹林地政事務所測量結果，其面積

已增加至171㎡，增建面積計約10.9㎡，涉及擴大使

用等語。至於陳訴人提出新北市建築師公會105年8

月17日之現況鑑定報告書，主張其修繕後建物之構

造、材料及尺寸與原林地租約所載之建物大致相符

一節，復據林業保育署表示，上開鑑定報告內容顯

然未參酌本案建物興修前之原始照片，亦未參酌興

修過程之歷次照片，故而就原建築各部位之建築材

質無法精確認定（此觀之建物後方原僅為簡易雨

棚，興修過程竟以鋼筋結構物加覆水泥，並搭起木

製橫樑天花板，並加蓋門扇、窗戶，然該鑑定報告

卻未能比對察覺即可佐證），況該興修後建物面積，

經法院囑託地政機關測量後顯示已增加至 171㎡

（如上述）等語；另據新北市政府函復及會同本院

履勘時亦表示，經檢視上開鑑定報告書之施工前後

鑑定數值，客觀說明已有面積增加、高度增加情形

等語（圖1及圖2參照）。 

(八)承上，本案林地租約經原新竹林管處通知於105年9

月30日終止後，嗣經陳訴人提起確認租賃關係存在

                   
4
 據陳訴人於本院履勘時表示，林業保育署所稱「建物後方原僅為簡易雨棚，則另以鋼筋結構

物加覆水泥」一節，實係為防範房屋後方坡地水土沖刷之需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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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訴訟，原新竹林管處亦以陳訴人無權占用本案林

地而反訴其應拆除地上物並返還土地，案經107年8

月24日臺灣新竹地方法院（下稱新竹地院）106年度

竹簡字第96號民事簡易判決陳訴人應將本案租約

林地之地上建物拆除並將土地返還，遞經109年4月

22日新竹地院107年度簡上字第121號民事判決駁

回陳訴人之上訴，其判決理由如下： 

1、依森林法第9條第1項及本案林地租約第9點之規

(約)定，陳訴人欲就本案租約林地上之原建物進 

行興修工程，必須於地質穩定且無礙國土保安及

林業經營之範圍內為之，且應事先報經主管機關

會同有關機關實地勘查同意後，依指定施工界限

施工。 

2、原新竹林管處前揭104年1月19日及同年2月16日

函復陳訴人之函文，業已請陳訴人應「洽本處（指

原新竹林管處）烏來工作站辦理指定施工界限

後，始得施作，未辦理指定施工界限前，切勿進

場施作，以免觸法」；至於該處前揭104年4月1日

竹政字第1042103267號副知陳訴人之函文，並非

表示同意陳訴人修繕本案建物之意思表示(亦即

仍須視後續新北市政府工務局確認擬修繕內容

有無涉及建築法第9條之建造行為而定），惟陳訴

人嗣卻在尚未辦理指定施工界限前，即逕於104

年5月22日進場施工。 

3、依新北市樹林地政事務所測繪之土地複丈成果

圖所示，本案建物修繕（建）後之面積為171㎡，

已逾本案林地租約所載原建物面積160.1㎡，另

對照本案建物於106年5月5日履勘時所拍攝之現

場照片與原新竹林管處於本案建物興修前之104

年1月7日時所拍攝之照片，修繕後之本案建物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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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設裝飾柱外，建物材質多處顯然不同，建物後

方原僅為簡易雨棚，興修後竟成為鋼筋結構物，

顯然本案建物修繕後之面積及建材材質與原始

建物已有差異，且陳訴人實際所為修繕與其申請

修繕之方式亦有出入，故陳訴人主張渠並未逾越

原新竹林管處同意修繕之範圍云云，顯與事實不

符。至陳訴人所提鑑定報告書乃其自行委請新北

市建築師公會製作，且該鑑定報告書內所附會勘

紀錄表亦載明會勘現況係依據陳訴人所申請鑑

定範圍進行現場會勘等語，亦無足據為與前揭土

地複丈成果圖所示結果不同之認定依據。 

4、兩造間之本案租約業於105年9月30日終止，則自

105年10月1日起，本案陳訴人繼續占有使用本案

林地，自屬無權占用甚明。 

(九)經檢視上情，本案陳訴人未依森林法第9條第1項規

定及本案林地租約第9點之約定，亦即未先經原新

竹林管處完成指定施工界限程序，即逕行對本案租

約林地原建物進行興修行為，致遭法院判決應將本

案租約林地之地上建物拆除並將土地返還，本院雖

尊重法院判決結果，惟查，本案陳訴人自104年1月

5日起即多次向原新竹林管處申請修繕或補充說明

（104年1月5日、104年1月29日、104年1月28日、104

年2月12日、104年3月10日），尚難認有故意不依租

約申請而違規修繕建物之意圖；次查原新竹林管處

雖於104年1月19日函復陳訴人：「本處基於主管機

關立場原則同意所請」，且明知「林業用地」因無法

容許供「一般住宅」使用而難以申請建築許可，卻

又同時附帶設定要求陳訴人應「依建築法規之規定

向新北市政府建管單位申請備查或核備……始得

施作」等強人所難而無法達成之條件，且未給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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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之協助。 

(十)嗣陳訴人續向新北市工務局詢問未果，再經新竹林

管處會勘後，於104年4月1日函請新北市工務局認

定本案有無涉建築法第9條所稱「修建」行為，惟該

局卻於104年4月10函復表示：「仍屬貴（原新竹林管

處）管權責」，卻未能依權責審認本件修繕（建）案

是否屬建築法第9條所稱「修建」之範疇(如是，即

應循建築管理法令申請
5
；如否，則回歸由原新竹林

管處依租約等規定進行審核)，且原新竹林管處嗣

後亦乏相關協助作為，致陳訴人自104年1月5日申

請修繕後，歷經數月仍無所適從，如一味指摘陳訴

人，卻忽視上開機關之消極不當，恐亦失諸偏頗；

至於出租國林地上原建物之修繕（建）
6
，林業保育

署未能建立標準作業程序，以及與建築管理機關之

協調聯繫機制，亦有待改進。 

(十一)綜上，土地使用編定後，其原有建築物不合土地

使用分區規定者，在政府令其變更使用或拆除建築

物前，得為從來之使用；雖不得增建或改建，但仍

准修繕，核係基於保護人民既存利益而於非都市土

地使用管制規則第8條第1項所明定。然其原有建築

物之修繕，動輒觸及是否屬建築法所定建築行為之

範圍而屢生躓礙，從而有關機關自有建立修繕指引

並積極協助之公法上義務。本案新北市三峽區五寮

段詩朗小段○○地號（70年6月3日編定為非都市土

地森林區林業用地）內「暫准放租」（租約編號第○

                   
5
 據新北市政府函復本院表示，倘本案為合法建築物辦理修建事宜，則依「新北市政府核發合

法房屋證明處理要點」規定，申請修建執照或擅自新建、修建、改建行為之建築物應依建

築法第28條規定請領建築執照；倘本案為既存違建修繕之修繕標準，則依「新北市違章建

築拆除優先次序表」規定符合拍照列管案件之修繕標準辦理。 
6
 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第8條第1項規定：「土地使用編定後，其原有使用或原有建築物不

合土地使用分區規定者，在政府令其變更使用或拆除建築物前，得為從來之使用。原有建

築物除准修繕外，不得增建或改建。」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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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國有林地原有建物（民國35年即編釘

門牌），前經承租人即陳訴人依租約約定於104年1

月5日向原林務局新竹林管處（現為林業保育署新

竹分署）申請修繕，尚難認其有違規修繕之意圖，

詎該處卻遲未能協助認定其所提修繕內容有無涉

及建築法第9條所稱之「修建」等建造行為，致陳訴

人歷經數月仍無所適從並誤認已獲同意修繕而逕

行施工，嗣卻遭原新竹林管處以渠未依租約先徵得

同意而擅行施工修繕等由，予以終止林地租約，遞

受法院審認違約修繕及涉有擴建，而判決渠應拆除

地上建物並返還土地。本院綜觀全案，雖勉予尊重

法院判決結果，然林業保育署未對出租國林地原建

物申請修繕（建）案件建立標準作業程序及與建築

管理機關之協調聯繫機制，致人民不知所措而罹於

誤蹈規章之風險，仍須予以指正，期引以為鑑並檢

討改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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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本案建物修繕（建）施工前後對比圖(一) 

 
圖2 本案建物修繕（建）施工前後對比圖(二) 

資料來源:林業保育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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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原林務局於97年提出「國有林地暫准放租建地、水田、

旱地解除林地實施計畫」(辦理期程自97年1月1日起

至99年12月31日止)，同意「暫准放租」國有林地之既

有（58年5月27日之前已存在）建物所在基地，在無礙

國土保安、水土保持等相關前提下，得由承租人申請

更正（變更）編定（或補註用地別），續移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管理，然因該計畫內容未能契合實際狀況，致

執行率偏低；嗣該局乃於計畫屆期並經檢討後，再提

出「國有林地暫准放租建地、水田、旱地解除林地實

施『後續』計畫」，將申請要件明定（放寬）「以暫准

建地清理訂約……且目前現地仍存有建物之土地」為

範圍，並經原農委會於103年11月25日函報行政院備

查在案（該計畫嗣經行政院秘書長於104年4月16日核

復後，續由原農委會104年6月23日函頒)。惟原新竹林

管處明知上開後續計畫業已函報行政院備查中，卻對

陳訴人於104年1月5日所提本件原有建物修繕案，既

未能主動提醒陳訴人俟該後續計畫定案後再行申請

更正（變更）編定為丙種建築用地，更設定難以達成

之條件，致陳訴人無所適從而被迫於104年5月22日進

行修繕（建）施工，最終錯失循上開後續計畫申辦更

正（變更）編定之機會，更遭終止租約，足見該處欠

缺體察民瘼及同理之心，難謂無疏失之咎。林業保育

署允宜依法、衡情，斟酌研議有無相關補救之道： 

(一)查臺灣省政府為解決國有林地濫墾問題，前經報奉

行政院核定後於58年5月23日公告「臺灣省國有林

事業區內濫墾地清理計畫」，並歷經四度補辦清理，

據以清查國有林地濫墾情形，並由所屬原林務局就

樣態屬竹林、果樹或茶樹等分別訂立租地造林契約

實施造林，期兼顧國土保安、林業經營及墾農生計。

至於已闢建為房屋或水田等態樣之土地，考量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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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已不屬林業經營範圍，且使用態樣面積微小、分

布零散，不便逐筆辦理解除，爰於62年間報經行政

院核准以「暫准放租」方式管理，暫時維持其現狀，

並以58年5月27日(清理基準日)前已存在建物、水

田、旱地為對象補辦清理訂約；嗣因認此等土地實

際上亦無法恢復營林使用，且不具公用財產用途，

在無礙國土保安、水土保持前提下，合應依照國有

財產法第33條及第35條規定，變更為非公用財產移

交財政部國有財產署接管，故原林務局爰前於行政

院處理原墾農陳情案之過程，擬具「國有林地暫准

放租建地、水田、旱地解除林地實施計畫」(下稱97

年解除林地計畫)，報經行政院於97年2月21日備查

（辦理期程自97年1月1日起至99年12月31日止）。

該計畫係由承租人主動提出申請，並經查明非屬國

土復育策略方案暨行動計畫明定屬應廢耕及排除

既有建物地區者，即辦理查測及法定空地面積推估

後，將經管之暫准放租建地、水田、旱地造冊送請

直轄市或縣(市)政府辦理更正編定、變更編定或補

註用地別為適當使用地，嗣依國有財產法第33條及

第35條規定，送請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同意變更為非

公用財產並移交該署管理。另該計畫之處理原則載

有：「暫准放租田、建地因違規經林務局終止租約，

繫屬法院審理中，或經法院判決確定者，以不辦理

使用地類別變更或更正編定及解除林班地為原

則……。」、「暫准出租之田、建地位屬國土復育策

略方案暨行動計畫明定應廢耕及拆除既有建物之

地區，應不予辦理解除林班地及更正編定……」
7
。 

                   
7
 有關原林務局97年10月24日林政字第0971721557號函附件「國有林地暫准放租建地、水田、

旱地解除林地實施計畫說明會各林管處所提疑義彙整」……貳、「暫准建地部分」、第四：

「本局改建之規定，需由承租人請領建築執照，然就現行法規言之，承租人均無法請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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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由於前揭62年「暫准放租」政策之暫准建地租約補

辦清理基準日雖為58年5月27日(意即該日期前已

存在建物之林地始有資格申請簽訂暫准建地租

約)，惟部分地區之租約實際訂約時間係在其所坐

落地區非都市土地使用第一次編定公告之後，常難

以符各該地方政府合法房屋認定標準，並衍生得否

據以辦理更正編定之疑義，又暫准建地上之建物，

亦常因長年使用之變遷而現況改變，而無法依上開

97年解除林地計畫辦理，以致執行率偏低
8
。經據林

業保育署函復表示，本案五寮段詩朗小段○○地號

國有林地所在之新北市三峽區（原三峽鎮）各暫准

租約建地，即多因未符「臺北縣政府核發合法房屋

證明處理要點」對於新北市三峽區合法房屋係以62

年12月24日為認定時點之規定，而無法獲新北市政

府同意辦理更正編定，故均未能依上開97年解除林

地計畫辦理變更編定及移交國有財產署管理。 

(三)有鑑於上情，原林務局乃綜整實務執行發生之問題，

再提出「國有林地暫准放租建地、水田、旱地解除

林地實施後續計畫」（下稱104年解除林地後續計

畫），經原農委會以 103年 11月 25日農林務字第

1031722848號函報行政院，嗣經該院秘書長以104

                   
故承租人未經申請核准擅自改建之補正，因涉及建照請領，處理上有困難，應如何處理？

擬辦：鑑於本局暫准建地多係於非都市土地使用編定前之既存建物，故為利計畫推動，類

此擅自改建違規補正案件，無需再由承租人補請建照，續依本計畫辦理更正編定為建築用

地事宜」，所稱「無需再由承租人補請建照」一節，據林業保育署函復表示，查暫准建地承

租人如需改建，應依租約規定提出申請，再依建築管理法規申請相關建築許可，但承租人

不諳法令，擅自改建之情形仍不斷發生，而在97計畫推動時，即有地區分署（指原林務局

所屬林管處）提出改建之建物未申請建築許可，非屬合法建屋，無從辦理更正編定之疑義，

且當時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第6條附表1之規定，林業用地不容許為建築使用，故上開

說明係在表明類此當時已擅自改建完成案件之處理方式，至於之後之改建行為，自應依法

令規定辦理等語（亦即上函附件旨在表明：「(原已)擅自改建違規補正案件，無需再由承租

人補請建照，續依本計畫辦理更正編定為建築用地事宜」，而非指之後續之改建時無須請

照）。 
8
 「國有林地暫准放租建地、水田、旱地解除林地實施後續計畫」（詳後述）之「壹、目的及

緣由」所載內容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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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4月16日院臺農字第1040018864號函核復：「請本

於權責，協調相關機關依法逕行審慎處理；另國家

發展委員會綜提意見併請參處」，嗣林務局再參據

國家發展委員會之綜提意見修正計畫內容，並於

104年6月8日召開執行說明會議，再依各與會單位

意見修正計畫內容後，業經原農委會以104年6月23

日農授林務字第104172573號函檢送修正後計畫予

各相關執行機關，並訂於104年7月14日開始實施。

上開104年解除林地後續計畫
9
訂有如下規定

10
： 

1、依前揭「濫墾地清理計畫」（含歷次補辦）清理之

基準，係以58年5月27日前存在既有建物，方得辦

理放租。是以，暫准建地上之建物均係於非都市

土地使用第一次編定公告前即已存在之合法建

物。故依「濫墾地清理計畫」，以暫准建地清理訂

約，或於訂約後經林務局林區管理處核准改建，

且目前現地仍存有建物之土地，均不受該建物是

否屬非都市土地第一次編定公告前合法建物之

限制，由林務局解除林班地後，造冊送請直轄市

或縣（市）政府辦理更正編定為丙種建築用地，

並由林務局繕造清冊送請國有財產署層轉財政

部變更為非公用財產後，移交國有產產署接管。 

2、租約建物延伸部分之處理原則：暫准建地上租約

建物倘有於82年7月21日以前延伸部分，該延伸

部分係與租約建物構造相連不可分離，欠缺結構

上及使用上之獨立性，而與租約建物成為一體

者，由林務局解除林班地，連同暫准建地一併造

                   
9
 104年6月8日執行說明會後之該計畫修正本參照。 

10
 「國有林地暫准放租建地、水田、旱地解除林地實施後續計畫」「參、處理原則」之「二、

更正編定、變更編定或補註用地別」之「（一）暫准建地更正編定為丙種建第用地或特定目

的事業用地」一項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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冊送請直轄市或縣（市）政府辦理更正編定為丙

種建築用地。至其餘擴大或延伸使用部分（含82 

年7月21日以後）則一律拆除回復原狀，始得納入

本後續計畫辦理。 

3、租約建物因不可抗力損壞，實地已無建物存在，

而租賃關係仍存續或辦理續約中者：由林務局依

據現場租約建物殘存之固定基礎，依據政府機關

核發之毀損證件（如全倒或半倒證明），並參考水

電證明、税捐、設籍或房屋謄本、建築執照或建

物登記證明、未實施建築管理地區建物完工證明

書、毀損照片、航照圖、租地圖等資料，辦理會

勘確認原租約建物位置及面積，由林務局解除林

班地後，造冊送請直轄市或縣（市）政府辦理更

正編定為丙種建築用地。 

(四)由於上開104年解除林地後續計畫已明文放寬申請

要件，亦即「以暫准建地清理訂約……且目前現地

仍存有建物之土地」為範圍，是以迄本院調查時，

三峽區嗣依上開104年解除林地後續計畫移交國有

財產署之暫准建地已達44筆，共0.96公頃(約2,904

坪)。 

(五)然回顧本案，因前揭97年解除林地計畫(辦理期程自

97年1月1日起至99年12月31日止）及104年解除林

地後續計畫，隔有4年之空窗期而未能緊密銜接，又

本案陳訴人因居住之需，已先於該空窗期間之104

年1月5日提出房屋修繕申請案，惟查原新竹林管處

對陳訴人於 104年 1月 5日所提本件原有建物修繕

案，既未能主動提醒陳訴人俟該後續計畫定案後再

行申請更正（變更）編定為丙種建築用地，更設定

難以達成之條件且未給予應有之協助，致陳訴人無

所適從而被迫於104年5月22日進行修繕（建）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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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終錯失循上開後續計畫申辦更正（變更）編定之

機會，並遭終止租約，核該處行政作業缺乏同理之

心，實非無疏失之咎。 

(六)綜上，原林務局於97年提出「國有林地暫准放租建

地、水田、旱地解除林地實施計畫」(辦理期程自97

年1月1日起至99年12月31日止)，同意「暫准放租」

國有林地之既有（58年5月27日之前已存在）建物所

在基地，在無礙國土保安、水土保持等相關前提下，

得由承租人申請更正（變更）編定（或補註用地別），

續移財政部國有財產署管理，然因該計畫內容未能

契合實際狀況，致執行率偏低（新北市三峽區之此

類土地即因多係於65年始完成清理並(補)訂林地

租約，難以契合新北市三峽區合法房屋係以62年12

月24日為認定時點之規定，致多未獲准辦理）；嗣該

局乃於計畫屆期並經檢討後，再提出「國有林地暫

准放租建地、水田、旱地解除林地實施『後續』計

畫」，將申請要件明定（放寬）「以暫准建地清理訂

約……且目前現地仍存有建物之土地」為範圍，並

經原農委會於103年11月25日函報行政院備查在案

（該計畫嗣經行政院秘書長於104年4月16日核復

後，續由原農委會104年6月23日函頒)。惟原新竹林

管處明知上開後續計畫業已函報行政院備查中，卻

對陳訴人於 104年 1月 5日所提本件原有建物修繕

案，既未能主動提醒陳訴人俟該後續計畫定案後再

行申請更正（變更）編定為丙種建築用地，更設定

難以達成之條件，致陳訴人無所適從而被迫於104

年5月22日進行修繕（建）施工，最終錯失循上開後

續計畫申辦更正（變更）編定之機會，更遭終止租

約，足見該處欠缺體察民瘼及同理之心，難謂無疏

失之咎。林業保育署允宜依法、衡情，斟酌研議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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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相關補救之道。 

參、處理辦法：  

一、抄調查意見，函請農業部督促所屬檢討改進並依法妥

處見復。 

二、抄調查意見，函復陳訴人。 

三、調查報告之案由、調查意見及處理辦法上網公布（遮

隱個資）。 

 

調查委員：施 錦 芳 

          趙 永 清 

 

 

中   華   民   國  1 1 3  年   3   月  6  日 

案名：三峽區五寮段暫准放租國有林地租約爭議案 

關鍵字：五寮段詩朗小段、林地租約、暫准放租、解除林地、

指定施工界限 

 


